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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市消防车通道管理规定

（2024年 8月 26日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9号公布 自2024

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消防车通道管理，提高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

通行保障水平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

法》《安徽省消防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

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消防车通道规划、建

设、管理、维护等工作。

本规定所称消防车通道是指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时供消防

车通行的道路，包括市政道路，居民住宅区、建设工程施工现场、

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消防车通道等。

第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消防安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

下，协调解决本地区消防车通道管理重大问题，组织开展消防车

通道专项治理工作。宿州经开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履行相应消防车

通道管理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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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本辖区内消防车通道管

理工作，指导、支持、帮助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参与消防车通道管

理，组织、指导、督促辖区内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、住户等落实

消防车通道管理责任。

第四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公安、城市管

理等部门以及房产管理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依法做好消防车

通道管理工作。

消防救援机构应当组织开展宣传教育，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

识；指导、督促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落实消防车通道

管理职责、宣传教育职责；依法查处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

道的违法行为。

公安派出所应当对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、居民委员

会、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车通道管理职责的情况实施日常监督检

查，并及时受理、依法办理群众举报投诉的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

防车通道违法行为。

第五条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与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公安、城市

管理等部门以及房产管理机构建立信息共享和执法协作机制，通

过数据共享、信息互通、线索移送、联合执法等方式加强消防车

通道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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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救援机构依法查处机动车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

等违法行为时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协助提供机动车所有

人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。

消防救援机构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采取信息化技术

共享的方式，共同推进消防车通道管理执法智能化。

第六条 对在消防车通道管理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

个人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七条 消防车通道应当具有明显标识。

建筑物附属的消防车通道标识、标线由建筑物的管理、使用

单位设置，其他区域的消防车通道标识、标线由消防救援机构根

据需要设置。

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。

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12345政务热线等途径，举报占用、堵

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的违法行为。

第九条 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负责本单位消防车

通道的管理和维护工作，应当及时消除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

通道行为，确保消防车通道畅通。

第十条 鼓励以制定、修改住宅小区管理规约等业主自治方

式约束住宅小区内占用消防车通道等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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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定期对管理区

域内消防车通道标识、标线进行维护管理，保持完好有效；定期

开展检查巡查，对违法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的行为，应

当予以劝阻、制止；对不听劝阻、制止的，应当及时向消防救援

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报告。

鼓励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增设摄像头、车辆门禁

等技防措施，防止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等违法行为。

第十二条 无物业服务企业居民住宅区的消防车通道日常

管理，由街道办事处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代管或者指定单位管理。

第十三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时，应

当根据居民需求，合理确定消防车通道标识、建筑消防设施、停

车设施建设等改造内容。

第十四条 因规划布局等原因导致住宅小区消防车通道整

治难度大的，属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通过消防救援

机构报告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。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，应

当责成有关部门制定整治方案，采取措施予以整治。有关部门制

定的整治方案，应当包括落实整改措施的责任人、实施进度等内

容。

第十五条 在建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督促施工单位履行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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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车通道管理职责。

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设置临时消防车通道、回车

场和救援场地，并设置醒目标识。施工单位应当保持消防车通道

畅通，不得在消防车通道上堆放材料、占用为作业场地等。

监理单位应当履行监管职责，督促施工单位履行消防车通道

管理职责。

第十六条 商业步行街、开放经营的各类市场应当保持消防

车通道畅通，主要出入口确需设置的路障应当采用自动或者人工

可移动式路障。

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有关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

内，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。

第十八条 负有消防车通道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

人员在消防车通道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

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24年10月1日起施行。


